附件1

受检单位名单及检查的业务范围
	序号
	单位名称
	受检业务范围
	单位所在地

	1
	南京市第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 乙级
	南京

	2
	南京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农林行业（森林工业工程） 乙级

电力行业（风力发电） 乙级

建筑行业（人防工程） 乙级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监测检测）） 乙级
	南京

	3
	中石化南京工程有限公司
	石油天然气（海洋石油）行业（管道输送）专业乙级
	南京

	4
	江苏中镁工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 乙级
	南京

	5
	南京城园市政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人防工程） 乙级
	南京

	6
	卓汇（江苏）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城镇燃气工程） 乙级
	南京

	7
	江苏路安路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 乙级
	南京

	8
	南京交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 乙级
	南京

	9
	南京丝路源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交通工程） 乙级
	南京

	10
	江苏中能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南京

	11
	南京仲量行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风力发电） 乙级
	南京

	12
	南京盛之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风力发电） 乙级
	南京

	13
	南京易环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农林行业（农业综合开发生态工程） 乙级
	南京

	14
	江苏信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南京

	15
	南京国昌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化工工程) 乙级
	南京

	16
	江苏清城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化工工程）乙级
	南京

	17
	南京市匠心市政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乙级
	南京

	18
	南京佰盛玻璃技术有限公司
	建材行业（玻璃、陶瓷、耐火材料工程）乙级
	南京

	19
	南京吉斯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南京

	20
	中恒琰工程咨询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乙级
	南京

	21
	江苏华圳建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给水工程、排水工程、道路工程）乙级
	南京

	22
	江苏景观建筑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乙级
	南京

	23
	南京千府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给水工程、排水工程、道路工程、桥梁工程）乙级
	南京

	24
	江苏冠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乙级
	南京

	25
	江苏众策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乙级
	南京

	26
	江苏浦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南京

	27
	江苏佳拓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南京

	28
	江苏数智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市政行业 乙级
	南京

	29
	江苏景观建筑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南京

	30
	江苏学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乙级
	南京

	31
	江苏陌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市政行业乙级
	南京

	32
	江苏晟唐合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甲级
	无锡


	33
	无锡顺鼎阿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建材行业（玻璃、陶瓷、耐火材料工程）乙级
	无锡

	34
	无锡城市空间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道路工程） 乙级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乙级
	无锡

	35
	江苏腾上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市政行业乙级
	无锡

	36
	江阴市宙东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无锡

	37
	江苏中祯建设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乙级
	无锡

	38
	江苏柏逸黔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乙级
	无锡

	39
	无锡恒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无锡

	40
	徐州龙翔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徐州

	41
	徐州燃烧控制研究院有限公司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化工工程）乙级
	徐州

	42
	江苏路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徐州

	43
	江苏汉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化工工程）乙级

冶金行业（金属冶炼工程、通用设备制造业工程）乙级
	徐州

	44
	江苏天怡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乙级
	常州

	45
	江苏祁皓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常州

	46
	江苏桦洋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变电工程） 乙级
	常州

	47
	江苏祁皓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人防工程）乙级
	常州

	48
	常州筑鸿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乙级
	常州

	49
	江苏宏陆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化工工程）乙级
	苏州

	50
	昆山市城建发展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设计）） 乙级
	苏州

	51
	苏州中润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苏州

	52
	苏州深城地下空间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 乙级
	苏州

	53
	江苏源一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苏州

	54
	江苏盛亿鸿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苏州

	55
	江苏苏唐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苏州

	56
	苏州玺瑞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苏州

	57
	江苏焕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 乙级
	苏州

	58
	江苏拓能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化工工程、石油及化工产品储运）乙级 
	南通

	59
	江苏彦榕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南通

	60
	江苏诚冉环境修复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设计）） 乙级
	南通

	61
	江苏盈科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化工工程）乙级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连云港

	62
	连云港徐圩城建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燃气工程、轨道交通工程除外）乙级
	连云港

	63
	江苏博途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连云港

	64
	江苏成达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化工工程） 乙级
	淮安

	65
	淮安泓益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淮安

	66
	江苏华地勘测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 乙级
	淮安

	67
	盐城市盐工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盐城

	68
	江苏申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 乙级
	盐城

	69
	中达丰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盐城

	70
	中城科泽工程设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市政行业乙级

建筑行业（人防工程）乙级
	盐城

	71
	江苏龙腾坤鑫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 乙级
	扬州

	72
	扬州顺尔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扬州

	73
	扬州迪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扬州

	74
	江苏华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扬州

	75
	扬州楼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乙级
	扬州

	76
	仪征恒邦实业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扬州

	77
	江苏初曦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镇江

	78
	江苏航天惠利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化工石化医药（化工工程、炼油工程，石油及化工产品储运）
	镇江

	79
	江苏凯升祥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乙级
	镇江

	80
	江苏悦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乙级
	镇江

	81
	镇江旭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镇江

	82
	泰州市姜堰区建筑规划设计院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 乙级
	泰州

	83
	江苏鸥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泰州

	84
	江苏汇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泰州

	85
	江苏顶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市政行业乙级
	泰州

	86
	江苏好运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乙级
	泰州

	87
	江苏省路润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乙级
	宿迁

	88
	江苏众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物探测试监测检测）） 乙级
	宿迁

	89
	江苏华中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宿迁


附件2
受检单位需提供材料的内容及要求
1.自检报告1份，内容包括：本单位的基本情况、满足资质标准的情况、单位及个人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等。

2.《2022年江苏省工程勘察设计市场检查申报表》2份（以下简称《申报表》。受检单位须登录“江苏省勘察设计行业管理信息系统”,通过其中的市场检查模块上报相关信息、单位及技术人员的相关附件后，生成并打印《申报表》。）
3.附件材料1份，包括：

（1）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与受检业务范围相对应的单位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3）单位技术负责人的身份证、毕业证书、职称证书（或注册执业证书）、任职文件、劳动合同、近一个月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及“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格式详见附表）；
（4）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注册执业人员除外）的身份证、毕业证书、职称证书、劳动合同、近一个月的社保证明复印件，主导专业的非注册人员还需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5）注册执业人员身份证、劳动合同、近一个月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加盖执业印章的注册执业证书复印件，工程勘察资质中配置的注册执业人员还需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6）固定办公场所证明（自有的：提供产权证复印件；租用的：提供出租方产权证及租用合同（协议）复印件）。
（7）受检业务范围含工程勘察资质的，还应提供主要技术装备购置发票复印件。
附件材料应单独装订成册，规格为A4纸，并应列出详细目录和页码，目录内容及材料编排顺序按上述提交材料的顺序，且一个人员的证明材料应归放在一起，复印件应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材料中各复印件的原件由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建委）核查后在附件材料目录页上签署“原件已核实”的意见并加盖公章（原件核对人须在附件材料目录页上签名）。
附表
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单位名称：（盖章）                                         填表日期：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学历
	
	所学专业
	

	所在专业

技术岗位
	
	技术职称
	
	毕业院校及      毕业时间
	

	工作简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所在专业技术岗位
	证明人及电话

	
	
	
	

	
	
	
	

	
	
	
	

	本人完成主要勘察设计项目概况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及技术指标
	起止

时间
	本人在工程勘察设计中所起作用
	完成项目的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及资质等级
	证明人及电话

	
	
	
	
	
	
	

	
	
	
	
	
	
	

	
	
	
	
	
	
	

	
	
	
	
	
	
	


本人承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有效。我知道虚假的声明与资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以上关于我本人的基本信息及其业绩如有虚假，本人愿接受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依法给予的处罚。

                                                   本人签字：

注：申报单位必须对此材料真实性负责。
附件3
检查结果意见表

                                检查时间：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资质证书级别和范围
	
	法人代表
	

	一、资质状况：

1、注册资本：□符合标准  □不符合标准及原因：
2、技术负责人情况：□符合标准  □不符合标准及原因：

3、注册人员情况：□符合标准  □不符合标准及原因：

4、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情况：□符合标准  □不符合标准及原因：
5、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符合标准  □不符合标准及原因：



	二、市场行为：

1、有无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情况：

□无 □有及依据：

2、有无采用无证或超越资质和业务范围等不正当手段承揽勘察设计业务的情况：

□无 □有及依据：

3、有无将承揽的勘察设计业务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情况：

   □无 □有及依据：

4、有无出借、转让、出卖资质证书、图签、图章或以挂靠方式允许他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接勘察设计业务的情况：

□无 □有及依据：

5、有无伪造、涂改资质证书、注册证书或注册执业印章的情况：

□无 □有及依据：

6、有无专业技术人员和注册执业人员私人挂靠、私下组织或参与承接勘察设计业务活动的情况：

□无 □有及依据：

7、有无专业技术人员和注册执业人员同时受聘于两个及以上单位的情况：

□无 □有及依据：

8、有无注册执业人员出借、转让、出卖执业资格证书、执业印章，或私自为其他单位设计项目签字、盖章的，或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业的情况：

□无 □有及依据：

9、有无其它违反法律、法规的市场行为：□无 □有及依据：



	检查结论意见：
检查组人员：

	被检单位对检查结果的意见：

被检单位负责人：



注：此表按实际检查情况填写，一式二份（被检单位留一份，设区市主管部门留一份）。
附件4
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资质动态核查结果汇总表

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委）（公章）：

	序号
	受检单位
	受检业务范围
	检查结果

	
	
	
	资质状况
	市场行为
	处理意见

	
	
	
	
	
	

	
	
	
	
	
	

	
	
	
	
	
	

	
	
	
	
	
	

	
	
	
	
	
	

	
	
	
	
	
	

	
	
	
	
	
	

	
	
	
	
	
	

	
	
	
	
	
	

	
	
	
	
	
	

	
	
	
	
	
	


注：1.“市场行为”和“资质状况”栏，符合要求的填“合格”，不符合要求的应填写存在的问题。
2.“处理意见”栏只填对存在问题单位的处理结果或建议。
	
	抄送：江苏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2年11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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